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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依众公益基金会
报销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北京依众公益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会”）资金的

使用和管理，加强费用核算，提高业务活动效益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

法规和基金会财务管理制度，特制订报销管理办法。

第二条 基金会各部门必须严格执行本办法，不得擅自修改，随意扩

大范围和提高标准。确实需要修改时，由基金会财务部提出修改意见，

提交秘书长，报理事会批准后方可执行。

第二章 主要报销费用内容

第三条 差旅费：差旅费的具体报销办法见《北京依众公益基金会差

旅费管理办法》。

第四条 招待费：招待费指因业务所需，接待应酬而产生的各种费用，

主要有招待餐饮、接送客户交通费。应遵循节约原则，杜绝过度招待，

减少无效不必要的开支。业务接待提报必须附上“招待费明细表”，

按照单据所需内容填报。招待费标准人均不得超过 200 元。

第五条 会议费:会议费是指机构工作人员外出参加的各项与工作相

关的会议，及机构召开的内部各项会议所产生的会议费。工作人员必

须持会议邀请函或者会议通知，并经主管领导同意签批后方可参加会

议。报账时需提供发票、会议通知、会议签到表、会场照片、会议费

用明细及会场租赁合同等。

第六条 办公费:办公费是指用于办公用品、名片、其他办公耗材的

支出。办公用品采购只允许人力行政采购，不接受其他部门采购。办

公费按照明细报销。

第七条 市内交通费：市内交通费实报实销，提供交通费发票为报销

凭据，通过约车平台或者应用程序叫车的电子发票报销时必须同时附

行程单。发票的规定均同等适用于纸质发票与电子发票。除特殊情况

外(须先经直属领导特批)，不得使用豪华或者加价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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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其他费用：其他费用是指偶尔发生或无法归入上述明细项目

开支的零星费用。

第三章 费用报销及审批管理

第九条 任何开支都要提供正规和真实的票据。对提供虚假发票或不

实的开支，基金会财务有权拒绝支付，并应及时向领导报告。

第十条 员工报销费用时须在用友报销系统下填写《费用报销申请

单》，并将所附单据按类别整齐粘贴，以便于审核、装订。

第十一条 系统第一审批人应为申请事项的真实性、合理性负责。

第十二条 财务部负责报销费用原始凭证的审核，按规定需报销的原

始凭证必须符合以下各项要求，否则一律不予报销：

（一）取得的发票必须为正式发票，所有的发票由财务部门负责查验；

（二）发票填写字迹清楚、付款单位填全称、要素齐全；

（三）购买物品时，一张发票填写不下时，应附加盖供货方印章的货

物清单等单据；

第十三条 所有人员报销须经秘书长、副理事长、理事长审批，财务

部方可进行付款操作。当理事长发生费用报销时，由副理事长或秘书

长进行审核批准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北京依众公益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，经 2023

年 04 月 24 日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，自 2023 年 04 月

24 日起施行。


